
 

 
 

 

 

检验检测报告 

报告编号：MSQ234829W 

 

 

 

 

产 品 名 称 ： 麻辣萝卜干 

生 产 单 位 ： 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 

委 托 单 位 ： 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 

检 验 类 别 ： 委托检验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眉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
扫描查报告 

 



 

注意事项 

1、 未经本机构同意，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检验检测报告。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利用检验检测报告进行不正当宣传 。 

2、 本机构保证检验检测的科学性、公正性和准确性，对出具的检验检测数

据、结果负责，并对在检验检测活动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

技术秘密保密。 

3、 检验检测（含复制）报告未加盖本机构“检验/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 

4、 检验检测报告无主检、复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 

5、 检验检测报告涂改无效。 

6、 委托检验检测结果仅适用于委托方提供的样品。对委托检验检测结果有

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检验检测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(食品 7 个工作日内)向

本机构书面提出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异议 。 

7、 样品由委托方提供的，委托方应对样品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 

8、 委托检验检测无异议或异议期结束，委托方可自行领回送检剩余样品。

超过 1 个月未领取，视为委托方放弃，本机构按内部管理规定处置剩余

样品。 

 

检验检测机构 

眉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

国家泡菜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四川） 

四川省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

机构地址：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顺江大道北段 3 号 

业务受理电话: 028-38101376/38115609 

投诉电话: 028-38117925 

传真: 028-381179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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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品 名 称 麻辣萝卜干 商 标 川南 

规 格 型 号 62g/袋 样 品 等 级 / 

样 品 数 量 12 袋 生产日期/批号 2023-11-03// 

委 托 单 位 
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

司 
生 产 单 位 四川省川南酿造有限公司 

委 托 单 位 地 址 
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经

济开发区东区 
生 产 单 位 地 址 

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经济开

发区东区 

委 托 单 位 邮 编 / 生 产 单 位 邮 编 / 

委托单位联系人 叶雪梅 生产单位联系人 叶雪梅 

委 托 单 位 电 话 18990389188 生 产 单 位 电 话 18990389188 

样 品 编 号 MSQ234829W 样 品 收 到 日 期 2023-12-04 

样 品 状 态 样品完好 检 验 结 束 日 期 2023-12-26 

样 品 接 收 人 周鹏 检 验 类 别 委托检验 

判 定 依 据 Q/CNS0004S-2023 

检 验 结 论 

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 Q/CNS 0004S-2023 标准要求,标签一般要求符合

GB 7718-2011,营养标签符合 GB 28050-2011 标准要求。 

 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

 

签发日期：2023-12-27 
 

备 注 

/ 

批准: 
 

审核: 
 

主检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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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 

项目 
标准要求 单位 

检测 

结果 
检出限 检测方法 

单项判

定 

标签一般

要求 

应标注产品名称 / 已标注 / 

GB 7718-2011 
符合 

 

应标注净含量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制造者名称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联系方式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生产厂址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产地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标准代号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配料表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保质期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生产日期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储存条件 / 已标注 / 

应标注生产许可证编号 / 已标注 / 

营养标签 

应注明能量、核心营养

素含量及 NRV% 
/ 已标注 / 

GB 28050-2011 符合 
营养标签格式：应符合

GB 28050-2011 标准中第

3.5 条规定 

/ 符合 / 

营养成分的表达方式：

应符合 GB 28050-2011

标准中第 6.1-6.3 条规定 

/ 符合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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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
单项

判定 

感官 

色泽：具有该
类产品固有的

色泽； 

组织形态/性
状：产品脆嫩
,呈丝状、条
状、片状、丁

状； 

滋、气味：具
有该类产品固
有的滋、气味

,无异味； 

杂质：无肉眼
可见外来杂质

。 

/ 

色泽：具有
该产品固有
的色泽； 

组织形态/

性状：产品
脆嫩,呈条

状； 

滋、气味：
具有该产品
固有的滋、
气味,无异

味； 

杂质：无肉
眼可见外来

杂质。 

/ Q/CNS0004S-2023 符合 

水分 ≤92 g/100g 81.1  / GB 5009.3-

2016（第一法） 符合 

净含量 单件≥57.5 g 62.8 / JJF 1070-2005 符合 

总酸（以乳酸计） ≤1.5 g/100g 0.30 / GB 12456-2021 

(第一法) 符合 

食用盐（以NaCl计） ≤6.0 g/100g 3.37 
定量限: 

0.008% 

(以C1-计) 

GB 5009.44-

2016(第三法) 符合 

亚硝酸盐（以NaNO2

计） ≤15.0 mg/kg 未检出 1mg/kg GB 5009.33-

2016（第二法） 符合 

铅（以Pb计） ≤0.49 mg/kg 0.26 0.02mg/kg GB 5009.12-

2017（第一法） 符合 

柠檬黄（以柠檬黄计
） ≤0.1 g/kg 0.029 0.5mg/kg GB 5009.35-2016 符合 

三氯蔗糖 ≤0.25 g/kg 0.0466 0.0025g 

/kg GB 22255-2014 符合 

大肠菌群 
 n=5,c=2, 

m=10, 

M=1000 
CFU/g 

 ＜10;＜10;

＜10;＜10;

＜10 
 / GB 4789.3-2016 

(第二法)   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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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单位 检测结果 检出限 检测方法 
单项

判定 

金黄色葡萄球菌 
n=5,c=1, 

m=100, 

M=1000    
CFU/g 

＜10;＜10;

＜10;＜10;

＜10 
/ GB 4789.10-

2016(第二法)  符合 

沙门氏菌 n=5,c=0,m=0   /25g 

未检出;未
检出;未检
出;未检出;

未检出     

 / GB 4789.4-2016 符合 

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眉山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

检验检测报告 
报告编号：MSQ234829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 页 共 5 页 

 

样品照片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以下空白 
 

  

 


